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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认证机构“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标准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要点 检查依据 

1  基本情况 

（1）机构的法人性质、产权构成和组织结构等是否能够保证其强制性认证活动

的客观公正。 

（2）是否具备能够公正、独立和有效地从事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的技术与管理

能力。 

（3）是否具备从事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所需要并且可以独立调配使用的检测、

检查资源，拥有与强制性产品认证工作任务相适应的符合条例规定的认证人员

和稳定的财力资源。 

《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和实验室管理办法》第

九条 

（4）停业整顿期间是否继续从事指定范围内的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 

（5）停业整顿期满后，是否经检查仍不符合整改要求。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五十七条

(三)、(四) 

（6）是否转让或者变相转让指定的认证业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三十四

条、《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和实验室管理办

法》第二十三条 

（7）是否在每年 3月底之前向国务院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提交工作报告和社

会责任报告，报告内容是否符合《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要求。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8）作为指定认证机构是否在每年 2 月 15 日前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上报

其上一年度从事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的工作报告，报告内容是否符合要求。 

《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和实验室管理办法》第

三十二条 

2  
分支机构管

理机构 

（9）是否建立对分支机构或派出机构的管理制度。 

（10）分支机构信息是否按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要求进行了报送。 

（11）是否通过其网站或者其他形式公布设立的承担其认证活动的分支机构名

称、地址和认证活动内容信息并保证其真实、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条

（三）、《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三）、第二十三条（四） 

3  认证受理 

（12）是否因委托人未参加认证咨询或者认证培训等为理由，拒绝提供该认证机

构业务范围内的认证服务。 

（13）是否向委托人提出与认证活动无关的要求或者限制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九条 

（14）是否未向认证委托人提供及时、有效的认证服务，故意拖延的或者歧视、

刁难认证委托人，并牟取不当利益。 

《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和实验室管理办法》第

二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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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是否按照产品实施规则要求反馈受理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七条、

第二十一条；《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16）是否满足实施规则要求提交的申请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七条、

第二十一条；《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17）申请人、制造商、生产厂不一致时，是否有相互间的委托书或协议。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十一条 

（18）ODM模式方式申请提交材料是否满足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七条、

第二十一条；《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19）是否超出认证机构批准书范围发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九条、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20）是否对不属于目录内产品进行强制性产品认证。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四十三条

（七） 

（21）是否超出指定的业务范围从事列入目录产品的认证以及与认证有关的检

测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六十四

条、《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五十七条 

（22）是否为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企业出具认证证书。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十七条（三） 

（23）是否与认证委托人约定双方在认证实施各环节中的相关责任和安排，并根

据生产企业实际和分类管理情况，按照产品实施规则要求，确定认证实施的具体

方案并告知认证委托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七条、

第二十一条；《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4  

认证检测管

理 

 

（24）是否按照实施规则要求向签约实验室下达检测任务并完成型式试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七条、

第二十一条；《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25）下达的检测任务内容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是否影响认证结论或结果的

客观、真实或者认证有效性。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十五条 

（26）是否按照认证规则要求抽样或安排送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七条、

第二十一条；《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27）是否对认证委托人提供样品的真实性进行审查。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十三条 

（28）样品是否具有代表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七条、

第二十一条；《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29）检测报告内容是否齐全，依据的产品标准是否正确；结论是否明确，是否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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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及时报指定认证机构。 

（30）认证机构审核是否能够发现其中明显的逻辑错误和专业错误。 

（31）是否能够按照认证机构下达的检测方案实施。 

（32）是否存在缺少关键检测项导致结论不足以支持认证结果的问题。 

（33）检测报告为替代或采信情况，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第二十一条；《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

十五条、《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34）是否与检测机构签署书面协议，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 

（35）是否能够保证其使用的实验室（包括同一法人内的）享有平等权利和履行

同等义务。 
《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和实验室管理办法》第

二十六条 

（36）指定的认证机构、实验室为同一个法人时，指定的机构是否制订相关管理

制度并保证其持续有效运行，保证认证、检测活动独立实施，保证认证人员、检

测人员独立开展活动。 

《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和实验室管理办法》第

二十七条 

5  

工厂检查管

理（包括年

度监督检

查） 

（37）工厂检查员的资格和专业是否符合要求。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十五条 

（38）是否按照《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工厂检查通用要求》第 6条的要求，

进行工厂检查策划，并为工厂检查组提供完整、准确、实时更新的所需资料和信

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七条、

第二十一条；《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39）是否按照认证机构的策划方案要求，实施工厂检查。 

（40）是否对工厂确保产品一致性和变更控制进行了检查，检查组在过程现场如

何进行一致性检查，检查结果是否能证明与型式试验的样品一致。 

（41）工厂检查边界确定是否正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七条、

第二十一条；《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十六

条、《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十二条 

（42）工厂检查的抽样方案是否真实和有代表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七条、

第二十一条；《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十六

条、 

（43）是否按照实施规则要求，开展指定试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七条、

第二十一条；《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十六

条、《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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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不符合项跟踪验证是否实施并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二十一

条、《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十六条、《强制

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十五条 

（45）工厂检查是否存在记录不完整、逻辑错误及与现实不符的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二十一条

第二款、《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十八

条 

（46）工厂检查报告内容和描述是否到位，是否包括产品一致性评价和企业变更

情况的描述。 

（47）工厂检查报告和检查记录等其他材料是否存在明显矛盾、是否有违反行为

规范等情况。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十八条 

（48）工厂检查结论是否正确、依据是否充分、不符合项判定是否正确，纠正措

施的制定、实施是否到位，不符合项关闭是否到位，对认证结论是否产生影响。 

（49）工厂检查报告对采信机构发证产品范围覆盖的充分性判定是否正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七条、

第二十一条；《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十六

条、《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十五条 

6  
认证评价与

结果评定 

（50）是否有效评价了受检查方的工厂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及产品检

测结果的符合性及可靠性。 

（51）是否有效识别了申请认证企业存在的问题，并予以解决。 

（52）是否有效识别认证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并予以解决。 

（53）是否按规定时限要求做出认证评定。 

（54）是否依据收集的信息和其它有关信息做出认证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七条、

第二十一条；《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十六

条、《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十五条 

7  获证后监督 

（55）认证机构是否通过现场产品检测或者检查、市场产品抽样检测或者检查、

质量保证能力检查等方式，对获证产品及其生产企业实施分类管理和有效的跟

踪检查，控制并验证获证产品与型式试验样品的一致性、生产企业的质量保证能

力持续符合认证要求。 

（56）获证监督检查记录、获证后监督结果评价是否有遗漏。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二十一

条、第二十六条；《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十

六条、《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十五条 

8  
证书及标志

管理 

（57）证书格式及内容是否满足要求。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三章 

（58）证书表述认证范围是否与认证过程评价结论一致；是否超出 CCC 认证范

围，是否超出认证机构被授权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九条、第

六十四条；《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四十三条

（七）、第五十七条 

（59）认证机构是否要求认证对象正确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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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认证机构是否对认证标志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监督检查。 

（61）检查记录是否体现获证企业认证标志符合要求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二十一

条、《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62）产品认证证书被暂停、撤销时，认证机构对证书和标志使用的管理是否符

合要求。 

（63）认证产品质量出现缺陷（如国家监督抽查和有关部门监督抽查认证产品不

合格等），认证机构对企业使用的有关证书和标志采取的措施是否适宜和有效。 

（64）证书转换是否符合认监委的文件规定，是否存在不按规定转换证书以及阻

碍证书转换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七条、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认证机构管理办

法》第十六条 

9  认证时限 （65）是否自受理认证委托起 90天内向认证委托人出具认证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二十三

条、第十九条；《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

第十六条 

10  

对生产企业

检测资源及

其他认证结

果的利用 

（66）是否存在 TMP方式和 WMP方式，是否符合利用企业资源的要求。 

（67）是否明确采用 TMP或 WMP等方式的原因。 

（68）检测报告和相关记录是否符合规定的要求。 

（69）是否存在采用其他认证结果的情况，是何类认证结果，对其结果是否评定。 

《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生产企业检测

资源及其他认证结果的利用》 

（70）是否制订管理制度和程序，对强制性产品认证和自愿性产品认证明确区

分，是否存在利用其指定的资格，开发或者从事自愿性产品认证。 

《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和实验室管理办法》第

二十四条 

（71）是否在对外宣传中严格区分强制性产品认证业务与自愿性产品认证业务。 《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和实验室管理办法》第

二十五条 

11  
认证模式与

分类管理 

（72）是否实施了生产企业的分类管理，生产企业分级结果是否符合相关规定要

求。 

《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生产企业分类

管理、认证模式选择与确定》 
（73）ODM等认证模式认证实施是否满足要求。 《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中涉及 ODM 模

式的补充规定》 

12  

人员使用和

能力评价管

理 

（74）认证人员从事认证活动，是否只在一个认证机构执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四条 

（75）认证机构是否建立健全认证人员管理制度，定期对认证人员进行了培训，

并能够保证其能力持续符合国家关于认证人员职业资格的相关要求。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76）认证机构委派的强制性产品认证检查员是否具有国家注册资格。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十五条 

 


